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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急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嘉财〔2020〕55 号

嘉定区财政局关于做好
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审的通知

各区级预算主管部门：

为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有关要求，进一步

规范区级部门的政府购买服务行为，现将上海市财政局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审的通知》（沪财预

〔2020〕87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落

实并做好以下工作。

一、各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应根据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

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02 号）和《通知》等文件的要求，审核

本部门及下属事业单位纳入 2021 年部门预算的所有购买事

项，含项目支出和基本支出中单列安排预算的物业费等。

二、根据审核结果将纳入 2021 年部门预算的所有购买

事项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切实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规定的

项目；第二类是购买事项符合相关规定，但购买主体存在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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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需要调整购买主体的项目；第三类是属“负面清单”或

其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购买事项。

三、各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将审

核结果加盖公章后报区财政局相关支出科室，并同步上报电

子稿和相关购买依据。

四、区财政局根据各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审核结果，对

2021 年部门预算进行相应调整。

五、各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应充分发挥预算编制和执行

的主体责任，对购买事项逐项审核，并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项

目执行情况的跟踪和监督，提高财政资金的绩效。

各街镇财政管理部门请参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2021 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审核情况表

2.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审的通

知》(沪财预〔2020〕87 号)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2020 年 12 月 9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各街镇财政管理部门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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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审核情况表
编制单位：

序号 单位名称
单位性

质
项目名称

2020 年调

整预算（万

元）

2021 年

预算金

额(万

元）

购买内容

审核结果

购买依据 备注
第一类第二类 第三类

合计

说明：第二类项目在备注中说明拟调整意见


